
2011年5月出版 www.deloitte.com/au/federalbudget

2011–12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财政预算简报





2011-1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财政预算简报    1

内容
前言	 	 	 	 	 	 	 	 2

企业税	 	 	 	 	 	 	 	 3

个人税	 	 	 	 	 	 	 	 6

国际税	 	 	 	 	 	 	 	 9

小型企业		 	 	 	 	 	 	 10

间接税	 	 	 	 	 	 	 	 11

退休金	 	 	 	 	 	 	 	 14

联系方法		 	 	 	 	 	 	 17



2

前言

在谨慎的经济环境和
税收下降的情况下，澳
大利亚联邦政府在今
年的财政预算中没有
计划推出重大的税务
改革方案。

事实上，联邦政府今年宣布了一个较为保守的财政

预算，既不会大幅度地增加财政支出，也不会变相

提高财政收入，提出的主要是一些针对制度完整性

的修订。

德勤所出版的这份简报总结了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对不

同税务种类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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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

新增经营性账户下股权转让也可享有以股换股结转
的规定
联邦政府打算把现有资本利得税条例中股票折换（以

股换股）规定的适用范围，从资本性账户申延到经营

性账户，纳税人把经营性账户中所持有的股份进行换

股将可同样享受以股换股结转的规定。这一举措将大

大缓解私募基金和管理基金目前进行换股交易时有可

能无法享受以股换股结转规定的压力。

和资本利得税规定不同，此项针对经营账户的结转规

定不仅适用于利润结转，而且适用于亏损结转（针对

于2011年5月10日及以后产生的利润及亏损）。

鉴于澳大利亚税务局目前对于股票在何种情况下属于

经营性帐户所持有的判定范围比较广，这一政策调整

将受到纳税人的拥护，因为该政策可以确保参与以股

换股的股东在非现金交易中不会产生纳税义务。由于

私募基金领域的相关税收政策在过去12个月内频现动

荡，这项政策调整建议将广受欢迎。

对资本利得税结转条例的技术性修订
联邦政府将修订有关信托出售某些资产的资本利得税

结转条例，如果信托或受让人公司在接受处置资产或

转让资产之前已持有权益契约或类似文件，他们可以

享受资本利得税结转。 

这项措施同时也适用于在承让方已经拥有转让权时信

托之间的资产转让。 根据现行规定，从税法技术层

面上而言，这类转让可能无法享受资本利得税结转，

但是根据新修订的法规，如果这类资产转让满足资本

利得税结转条例的其他条件，则同样可以享受资本利

得税结转。

对债权/股权条例中限制性条款的修正
多年来，澳大利亚税务局认为现行税法下的债权/股

权条例中的限制性条款适用范围宽泛，组合证券和连

结性的财务安排均可受到限制性条款的约束。

联邦政府已表示将修改债权/股权条例，对有关何种

情况下债权可在税务上重新被定性为股权的条款加以

规范，广义上说，将债权重新定性成股权，会导致投

资者取得的相关回报被重新定性为股息而非利息，

利息支出通常可在税前进行抵扣，而股息无法获得

抵扣。

此项提议修订将确保债权/股权条例限制性条款只针

对以下情况：最终投资者的投资意图为股权投资并且

实质上成为发行公司的股东权益持有人。

此外，如果税务局监管人员认定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

况下的适用缺乏合理性，那么该条款将不适用。

这项措施的生效时间将追溯至2001年7月1日。

企业利用以前年度可结转亏损相关规定的优化
联邦政府将修改企业利用以前年度可结转亏损的相关

规定，使企业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达到所有权持续性

测试的要求，这项措施将对测试要求进行修改，使得

所有权持续性测试并不需要追查某些养老金实体，同

时也删除了下述情况中“广泛持有性实体” 法规中

所存在的技术缺陷（广义地说，“广泛持有性实体”

是指上市实体和所有权持有人超过50人的实体）。

该法规修订将从2011-12纳税年度开始生效。

这项法规的修订，免除了在某些情况下所有权持续性

测试规定企业追查养老金实体的繁复要求从而减轻了

纳税合规负担，尤其是“广泛持有性实体”规定，本

身存在法规技术性缺陷，该规定的取消将广受欢迎。

企业具有更大的潜力开展重组活动，而无需担心对以

前年度亏损无法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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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安排纳税条例 	
(Taxation of Financial Arrangements, TOFA)

对财务安排纳税条例中对冲规则的修正
联邦政府针对1997年《所得税法案》中第230部分财

务安排纳税条例中有关对冲税收计算的规定提出了两

项修正方案。

如果纳税人同时选择对冲税收计算法（hedging 

election）和财务报告税收计算法（financial 

reports election)，根据第一项修订，只有套期保

值财务安排所产生的有效盈亏部分，才可用对冲税收

计算法进行计算。现行的对冲税收计算方法对于套期

保值财务安排所产生的有效盈亏部分和无效部分并不

加以区分。

鉴于上述修订只适用于那些同时选择了对冲税收计算

法和财务报告税收计算法的纳税人，这项新修订将只

会适用于少数纳税人，主要是那些选择了这两种税收

计算方法的大型金融机构。

第二项修订涉及会计标准定义中的固定承诺套期保

值的对冲税收计算规定，企业可能会通过签订“固定

承诺”协议来采购存货，根据现行的财政安排纳税条

例，货品库存有关固定承诺对冲下的盈亏不能推延到

货品库存得以出售或相关负债得以清偿的财政年度进

行计算（尽管这似乎一直是政策意向所在），今年的

预算作出的修订将允许固定承诺对冲下的盈亏在相关

的货品库存出售时同时进行计算。

纳税人自适用财政安排纳税条例的财政年度开始，上

述修订也将同时开始适用。

纳税人选择适用财政安排纳税条例过渡性安排向税务
局报备时限可获延长和纳税人准备套期保值交易相关
文件的时限将被延长 

与2010年11月29日副财长的新闻发布一致，联邦政府

有意给税务主管人员酌情决定权，允许纳税人在以下

情况延长（最多三个月）就财政安排纳税条例过渡期

的选择向澳大利亚税务局通报的时间：

•	 纳税人出于不可控因素未能在法定时限内就过渡期

选择向税务局进行报备，而纳税人已采取合理步骤

去弥补该延误；或

•	 纳税人或其税务代理由于无心过失或不慎遗漏延误

了过渡期选择的报备。

这个延长仅适用于过渡期选择的报备，而不是实质进

行过渡期选择的期限。

预算案还确认了联邦政府先前的建议，给予纳税人足

够时间，即日起直至2011年6月30日，准备套期保值

盈亏税务分摊相关的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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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金融服务行业
根据建议的法例，如果抵押品租赁协议的借款方因资

不抵债而没有归还抵押品，但是贷款方在借款方违反

租赁协议的30日内能按协议获得相等的抵押品，贷款

方将不会被视为出售抵押品而产生纳税义务。

针对采矿和资源行业
联邦政府在本次2011-2012财政年度预算中并没有宣

布任何与采矿业有关的税收新政或优惠措施， 然而

政府早前已就该行业诸多涉税问题的税务处理意见进

行了确认和澄清。 

政府重申其立场，继续采纳政策过渡小组对矿产资

源租赁税（MRRT）和扩大征收范围的石油资源租赁税

（PRRT）的立法建议，相关规定将于2012年7月1日开

始生效。

政府还重申，地热勘探活动所产生的费用支出将与一

般矿产勘探的费用支出享有相同的税收处理方式。 

采矿和资源行业的企业也要考虑其它新出台的政策

修订，包括债权/股权条例的修订和员工福利税有关

fly-in fly-out和用车安排的法规修订，是否会对企

业造成影响。

针对公共基建行业

联邦政府宣布，将按照政府债券利率对已选定的基建

项目所产生的亏损进行上调，并允许这些基建项目在

利用以前年度可结转亏损时不需要满足所有权持续性

测试要求或相同业务测试的要求。 

基建项目由于项目工期较长 ，项目费用支出和项目

收入无法在时间上进行匹配，从而导致在项目初期阶

段积累了纳税亏损，目前的政策安排造成了纳税人所

享有的税前总抵扣额的实际价值随时间推移而降低。

此外，投资者也面临风险，一旦基建项目改换业主或

者变更经营业务，未来的业主就无法对以前年度可结

转亏损加以利用。

政策调整后，决策者将有权依据一系列标准将私人融

资筹建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评定为具有澳大利亚国家

利益的项目从而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这一政策调整增加了基建项目的投资者对以前年度可

结转亏损加以利用的确定性，保证可利用亏损的价值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让项目投资者相信他们

可以在未来对亏损加以有效利用。此外，该措施的出

台也会方便项目投资者之间互相转让基建项目，从而

更好地提高项目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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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税

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自然灾害临时重建税
目前法定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保持不变，不过由于澳

大利亚近期遭受洪水和龙卷风等自然灾害，政府将于

2011年7月1日开始征收为期一年的自然灾害临时重建

税征收以协助修复建设。 

自然灾害临时重建税将从收入超过5万澳元的个人开

始征收，某些豁免情况除外，个人除了缴纳现行规

定的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附加费以外，还需向政府

缴纳自然灾害临时重建税， 收入超过5万元澳元但少

于10万元澳元的个人将缴纳0.5％的自然灾害临时重

建税，收入超过10万澳元的个人将额外交纳1％的重

建税。

个人所得税税率详述如下：

收入范围（澳元）

2010年7月1日至
2011年6月30日

递进税率	
%

收入范围（澳元）

2011年7月1日至
2012年6月30日

（不包括重建税）
递进税率	

%

收入范围（澳元）

2011年7月1日至
2012年6月30日

（包括重建税）
递进税率	

%

0 – 6,000 0 0 – 6,000 0 0 – 6,000 0

6,001 – 37,000 15 6,001 – 37,000 15 6,001 – 37,000 15

37,001 – 80,000 30 37,001 – 80,000 30 37,001 – 50,000 30

80,001 – 180,000 37 80,001 – 180,000 37 50,001 – 80,000 30.5

180,001 + 45 180,001 + 45 80,001 – 100,000 37.5

100,001 – 180,000 38

180,000 + 46



2011-1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财政预算简报    7

低收入者享有所得税减免
目前享有所得税减免的中低收入者（2010年7月1日开

始的减免额为1,500澳元）将在领取薪资时直接获得

所得税减免额中的70%（高于目前的50%）。这将意味

着，个人在领取薪资时可立即获得全年高达300澳元

的所得税减免，剩余抵扣优惠则在个人进行年度所得

税纳税申报时给予，这项措施从2011年7月1日生效。

医疗保险税
从2010年7月1日开始，低收入者的医疗保险起税征收

入点，个人起征点将提高到18,839澳元（目前起征点

为18,488澳元），夫妇起征点将提高到31,789澳元（

目前为31,196澳元）。每个受抚养的子女或学生将享

有额外起征点2,919澳元（目前为2,865澳元）。这些

调整反映了澳洲当前年度的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

未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已退休单身人士， 医疗保

险税起征收入点提高到30,439澳元（目前为27,697澳

元）。

未成年人及低收入者享有的所得税减免	
(非劳动收入)
联邦政府对于未成年人通过申请低收入所得税抵扣而

获得的免税收入日益增长表示担忧，尤其是利用全权

信托对收入进行分配。

为避免家庭收入在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政府已

提出从2011年7月1日开始，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取得低

收入非劳动所得将不再享有所得税减免，非劳动收入

的定义包括股息、利息和租金。

但是这项措施不适用于孤儿或残疾儿童取得的非劳动

收入、取得的补偿收入或继承的财产或从工作赚取的

收入。

供养配偶的税收减免

为了增加带薪就业人数，联邦政府从2011年7月1日起

将取消40岁以下供养配偶的税收减免。 政府认为该

举措将鼓励适龄可就业劳动力努力投入工作，这项措

施将不适用于下列情况的配偶：

•	 家庭成员照料者

•	 伤残者

•	 永久丧失劳动能力者

•	 抚养孩子（而且符合家庭补税计划B部分的条件）

的纳税人

•	 享有地区补助、海外驻军补助及政府外派人员补助

的人员。

政府援助金的付款不再享受税前抵扣
作为最近高等法院对Anstis案例的税务裁决

（Commissioner of Taxation v Anstis [2010] HCA 

40）的直接回应， 政府正提议从立法上明确政府援

助金（如青年福利津贴）相关的支付不可在税前扣

除。

从2011年7月1日开始 政府援助金相关的付款将不可

在税前扣除 ，但是获得政府援助金的学生可根据现

行税法对取得援助金相关的费用支出，在当前纳税年

度享受税前抵扣 （需保留合理的费用凭据）。

在2006-07纳税年度至2009-10纳税年度，澳大利亚税

务局给予符合要求的纳税人550澳元的自动扣除额，

如果纳税人申报较高的抵扣金额，则需要出示凭据以

证明抵扣的合理性。

削减高等教育供款计划/高等教育贷款计划提供的折
扣优惠
从2012年1月1日起，高等教育供款计划和高等教育贷

款计划（HELP）下付款所享有的折扣将减半，前期付

款享有的折扣将从目前的20%降低到10％，自愿付款

达到及超过500澳元则可享受高等教育贷款计划下还

款减免额，此比例将从目前的10%削减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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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补税计划的政策调整

和青年津贴政策相接轨
家庭补税计划（A部分）政策进一步紧缩，从2012年7

月1日起年龄超过21岁的孩子将不再享有家庭补税计

划（A部分）中的优惠政策。当前政策下，年龄不超

过24岁的孩子都可享受家庭补税计划政策中的优惠政

策，该政策调整目的在于使家庭补税计划与青年津贴

政策相衔接，满足年龄要求的孩子可自然过渡享受青

年津贴（尚需符合青年津贴的其他要求）。

16至19岁的全日制中学生
家庭补税计划政策（A部分）中针对16至19岁的全日

制中学生的政策将有重大变化，该政策调整的主要目

的是避免纳税人在青年津贴和家庭补税计划政策（A

部分）之间进行选择， 政策调整主要包括：

•	 将家庭补税计划政策（A部分）下16至19岁年龄段

的全日制中学生所享受津贴幅度与 13至15岁年龄

段 所享受的津贴幅度进行匹配

•	 16至19岁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如想获取津贴，需满足

在全日制中学学习的要求（或符合豁免要求）

•	 政府计算青年津贴标准（青年父母收入测试）时将

包含所有16至19岁在校全日制中学生的收入情况，

从而确保青年津贴领取人所享有的津贴标准不低于

家庭补税计划政策（A部分）给予16至19岁年轻人

的津贴标准

青年津贴发放对象主要是16至19岁远离家乡独立生活

的年轻人或者非全日制学习的中学生，此外年龄介于

16至19岁之间的青年津贴受助人，自2012年1月1日开

始将有权选择是否愿意继续享受青年津贴或者转向其

他福利。

家庭补税计划补充额政策
家庭补税计划（A部分和B部分）补充额政策下的补贴

指数将在未来三年（自即日起至2014年7月1日）保持

现有水平：家庭补税计划（A部分）将提供每名儿童

每年726.35澳元的补助；家庭补税计划（B部分）将

提供每个儿童每年354.05澳元的补助。

家庭收入上限

高收入家庭的税收起征点上限本应与消费物价指数挂

钩，但现有起征点上限额将被冻结至2014年7月1日。 

家庭收入的上限如下：

家庭补助类别 收入上限/收入限额

家庭补税计划 - B部分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人

150,000澳元

被抚养家庭成员所享有的

税收抵扣

150,000澳元

新生儿补贴 婴儿出生后或者收

养子女后的6个月

内，家庭收入不超

过75,000澳元，相

当于年收入不超过

150,000澳元

带薪育儿假

主要照顾者

在婴儿出生前或者

收养子女前一财政

年度，收入不超过 

150,000澳元

家庭补税计划（A部分）所

规定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计

算起征点

家庭收入为94,316澳

元，第一个孩子后

的每个孩子可享有

额外的3,796澳元税

收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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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

记账本位币

允许企业使用外币来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适用范围规

定将扩大到主要使用外币记账的信托和合伙制， 这

项措施将解决记账本位币制度方面存在已久的反常

现象，帮助降低持有境外资产的信托及合伙制的纳

税申报成本。 这项措施将从立法修改批准之日开始

生效。

投资管理人制度 - 临时安排

联邦政府将实施修订所得税法，以防止澳大利亚税务

局对某些从未在澳大利亚进行纳税申报的海外管理基

金征收2010-2011年度所得税。此前政府于2010年12

月7日宣布的政策只适用于2009-2010年度及以前年度

豁免，新措施对此安排进行了延长，副财长表示，这

些临时安排主要是为海外管理基金进行证券投资的纳

税处理提供确定性，使某些海外基金对所持有外国有

价证券投资收益的税务申报也能够符合美国纳税申报

的要求。 

副财长指出，作为对集体投资工具税收处理审查的

一部分，国家税务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投资管理人制

度，并表示政府已要求国家税务委员会在今年第三季

度末之前提交有关投资管理人制度的报告，因为它涉

及到海外管理基金。对此前宣布措施的延长，是为了

让政府在最终决定投资涉税处理方案之前，对国家税

务委员的报告进行审核，作为其审查集体投资工具税

收处理的一部分，国家税务委员会将继续审核投资管

理人制度的其它方面，以便于2011年12月31日前向政

府汇报。

可是这项措施规定对于2011年6月30日后实现收益的

投资者以及未来的投资者并未提供确定性，在这个问

题得以最终解决之前，海外管理基金直接投资澳大利

亚股票市场所面临的障碍依然存在。

联邦政府还重申打算修改现行税法，对于海外管理基

金通过澳大利亚中介机构（如基金经理/经纪人）投

资，从而被税法认为有驻澳常设机构，其投资收益将

在新措施 （从2010至2011财政年度起生效）下予以

豁免，此举主要是为海外基金通过澳大利亚投资顾问

管理海外资产消除障碍。

降低管理投资信托的预提所得税税率 - 针对与澳大利
亚已签署信息交换协议的国家

澳大利亚政府将更新现行税法规定下可享有预提所得

税减免的国家名单，这些国家的居民纳税人如从澳大

利亚管理投资信托取得某些收入，只要这些国家和澳

大利亚签订有效的信息交换协议并且这些国家出现在

税法规定的名单上，那么纳税人可享有澳大利亚预提

所得税减免。这项措施将把下列国家列入预提所得税

减免的名单，包括新加坡、伯利兹、开曼群岛、巴哈

马、摩纳哥、圣马力诺、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

文森和格林纳丁斯。

与毛里求斯和蒙特塞拉特的税收协定

正如先前所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已与毛里求斯签

署一项税收信息交换协议（TIEA）和额外利益协议

（ABA），税收信息交换协议的签订使得澳大利亚和

毛里求斯两国就刑事和民事涉税事项可以进行信息交

换，额外利益协议使得澳大利亚和毛里求斯两国可以

建立行政机制，以解决纳税人和税收当局之间有关

转让定价问题的纠纷，这些协议的签署，还可以解决

退休人员、政府公务员及学生取得收入的双重征税的

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同时确认了与蒙特塞拉特签署了税收信

息交换协议，该协议使得澳大利亚和蒙特塞拉特两国

就刑事和民事涉税事项可以进行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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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业

虽然政府在预算中宣布了一些针对小型企业的税务优

惠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将到2012-13财政年才会得以

实施，而且适用范围仅限于年营业额小于200万澳元

的小型企业，企业性质可以包括个体经营商、公司、

合伙制事务所或者信托机构。

首先，从2012年7月1日开始，小型企业购置任何机

动车辆可以马上享受5,000澳元的税务注销。举例说

明，在边际税率为30%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小型企业

购买了价值33,960澳元的卡车，在新的措施下可以得

到额外的1,275澳元税务优惠，计算方式如下：

•	 5,000澳元的税务注销等于1,500澳元的税务减免 

[$5,000 x 30% = $1,500]

•	 注销后的卡车账面值为28,960澳元，第一年可以享

受15%的折旧抵扣，抵扣后带来1,303澳元的税务减

免 [$28,960 x 15% x 30% = $1,303]

•	 两项税务减免的总和为2,803澳元，相比在没有

5,000澳元税务注销政策的情况下，企业得到额

外的1,275澳元的税务优惠 [$2,803 - $33,960 x 

15% x 30% = $1,275]

在此项措施推出同时，政府将废除《企业家税务减

免》政策（Entrepreneur’s Tax Offset）。

其它宣布的措施还包括：

•	 所有价值低于5,000澳元的资产享受全额税务注销

（目前政策金额为1,000澳元）

•	 除了建筑物以外，所有其他资产享受每年30%的折

旧抵扣

•	 注册的小型企业税率从30%减为29%

虽然这些优惠措施有利于小型企业，但是这些措施的

适用条件仅限于年营业额小于200万澳元的企业，许

多其他的小型企业无法从中受益。另外，在亨利税

制审核建议中（Henry Tax Review）曾提出将小型企

业享受税务优惠的范围增至年营业额500万澳元的企

业，但是政府尚未对此建议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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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员工福利税（FBT）

FIFO （fly-in fly-out）安排
针对澳大利亚纳税居民通过FIFO方式在海外偏远地区工作，政府宣布了更具体的员工福利税豁免条件，其中注

明了适用前提为员工在工作区或附近除了公司提供的居住设施以外没有其他合理选择。自从《澳大利亚所得税

税法》第23AG条款在2009年7月1日修订之后，这个议题已经吸引了很多公司的兴趣，据了解这项措施的立法草

案将在本届议会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有关用车的员工福利税

政府对员工用车的员工福利税征收计算方式做了修正，推出了统一的20%法定福利计率，从而取代了之前的递

进福利计率（分别为7%、11%、20%和26%），这项修正对2011年5月10日之后签署的合同有效。

此次修正措施将分阶段实施：

在FBT年中行驶的路程

（4月1日至3月31号）

法定计率（用车福利金额 = 车辆购置成本 x 法定计率）

现有合同 2011年5月10日下午7:30后签署的新合同（东部标准时间）

从2011年5月

10日

从2012年4月

1日

从2013年4月

1日

从2014年4月

1日

< 15,000km 公里 26% 20% 20% 20% 20%

15,000 – 24,999km 公里 20% 20% 20% 20% 20%

25,000 – 40,000km 公里 11% 14% 17% 20% 20%

> 40,000km 公里 7% 10% 13% 17% 20%

 

联邦政府宣布此项修正从财政收入和环境保护方面来看是有益的，因为在目前的员工福利税规则下鼓励员工多

开车从而降低员工福利税的征收率。

针对把购车作为福利而纳入薪酬规划的员工来说，这些员工福利税政策的调整主要会影响在现有体制下年行驶

距离超过25,000公里的人员，因为福利计率的提高代表福利税负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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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年薪80,000澳元的情况下，如果把一辆价值35,000澳元的汽车纳入薪酬规划，而且年行驶距离在

26,000公里左右，此项修正对员工的影响为：

调整前的薪酬规划 调整后的薪酬规划

规划前的薪资 $80,000 $80,000

减去车辆的行驶费用 ($13,700) ($13,700)

减去车辆的员工福利税 ($3,696) ($6,720)

规划后的薪资 $62,604 $59,580

个人所得税和医疗保险税 ($13,270) ($12,318)

净薪资 $49,334 $47,262

此项修正对员工的影响 年净薪资减少$2,072澳

元，等于每周减少$39.85

澳元 

如果年行驶距离为41,000公里的话，对员工的影响为：

调整前的薪酬规划 调整后的薪酬规划

规划前的薪资 $80,000 $80,000

减去车辆的行驶费用 ($13,700) ($13,700)

减去车辆的员工福利税 ($2,352) ($6,720)

规划后的薪资 $63,948 $59,580

个人所得税和医疗保险税 ($13,693) ($12,318)

净薪资 $50,255 $47,262

此项修正对员工的影响 年净薪资减少$2,993澳

元，等于每周减少$57.55

澳元

对于在2011年5月10日之前签订的车辆购买或租赁合

同，员工福利税延用旧的计算方法。

建议的修正措施对公司也有影响，对适用计率从26%

降至20%的情况下，公司应缴纳的员工福利税会降

低，但是对适用计率从7%或11%增至20%的情况下，公

司所承担的员工福利税也相应增加，同时薪资税和

WorkCover工伤保险税也会增加，因为后两者的计税

基数包含员工福利税等值。

修正措施的分期实施方法会给员工在计算福利税额时

带来不便，举例而言，2011年6月提供的员工用车在

2011福利年度中行驶了26,000公里应使用14%的法定

计率，但是到了2012福利年法定计率调高至17%，之

后再调高到20%。

预算中提到此项修正措施的实施范围为2011年5月10

日以后的“新合同”，但是对“新合同”的定义没有

作出明确的定义，目前对“新合同”的理解为新的购

买和租赁协议，并不涉及新车与旧车之别，预计政府

将在适当时候作出进一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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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务税（GST）

针对商品服务税政府只宣布了极小范围的变动，这

些变动主要针对商品服务税的管理和其他行业具体

情况。

税收管理委员会建议的延期

政府推迟了一系列税收管理委员会（Board of 

Taxation）有关商品服务税的执行管理提出的建议， 

这些建议最初在2008-09年度财政预算里公布，本来

计划要在2011年7月1日实施。

虽然部分提议的立法草案已经在议会中讨论，但是政

府在此次预算中明确宣布推迟了这些建议的实施，其

中包括：

•	 间接税采用类似所得税的自我申报制度和审核周期

的刷新

•	 可用调整的更改

•	 允许预先注册的收购享受调整

•	 明确对税法合伙人的处理方式

•	 简化商品服务税分组整合的规则

•	 间接税收分享协议规定的修改

预计修订后的执行日期为立法后的首个纳税季度。

其他修正

政府还宣布了一些小范围的商品服务税调整，从而符

合近期相关的的法院判决和一些立法上出现的异常情

况，对商品服务税修正的内容包括以下：

•	 针对新住宅楼的供应采取合理的商品服务税征收，

这项措施基于联邦法院案例《Commissioner of 

Taxation v Gloxinia Investments （Trustee）

》的判决引导政策方向 

•	 针对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索赔中的部分处理

免征商品服务税，这项修正遵循联邦法院在

《Commissioner of Taxation v Secretary to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Victoria）》 

中的判决 （此修正追溯至2000年7月1日）

•	 针对抵押债权人在出售公司房产的情况下，商品服

务税法第105条款取代第58条款，即抵押债权人拥

有相应商品服务税的义务，并且按照税法第105条

款报告备案，有效期从2012年7月1日起

我们认为这些小范围
的修正为纳税者提供
了更清晰的税法应用
和执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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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缴款税收改革

联邦政府宣布，从2011年7月1日开始，所有超过其优

惠性缴纳额上限的个人，可根据以下情况申请退还多

余缴纳：

• 超过优惠性缴纳额上限金额的10,000澳元以内

• 个人首次超过优惠性缴纳额上

政府已表示会就此事与退休金管理行业讨论关于公告

的细节。

虽然这项改革可减少超出优惠性缴纳额上限的次数，

但是个人只能享受一次优惠性政策，同时不清楚2011

年7月1日之前超额缴纳的个人是否适用这项优惠。

然而这项调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澳大利亚税务局对优

惠性和非优惠性的无意超额缴纳是如何酌情判断的。

退休金的提取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衰退对退休金账户的影响，联邦政

府曾减少了2008-09年度、2009-10年度和2010-11年

度的最低退休金提取的比例。 

联邦政府宣布，这一退休金提取减缓将被逐年淘汰，

帐户制、分配制和市场挂钩制（长期分配）的退休金

在2011-12年度的最低提取金额将减少25％，在2012-

13年度会恢复正常。

年龄

2010-2011年

退休金占帐户余额的比例

2011-2012年

退休金占帐户余额的比例

正常 

退休金占账户余额的比例

Under 65 2% 3% 4%

65 – 74 2.5% 3.75% 5%

75 – 79 3% 4.5% 6%

80 – 84 3.5% 5.25% 7%

85 – 89 4.5% 6.75% 9%

90 – 94 5.5% 8.25% 11%

95 or more 7% 10.5% 14%

有些退休金管理公司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将退休金提取过渡回正常比例，此项宣布为基金过渡管理提供了机

会。

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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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换股结转

为解决诚信问题，联邦政府将作出为以股代换股以及

有关信托、退休金和人寿保险公司的小企业资本利得

税优惠修订。

目前，根据现有的以股换股法规，上述这些实体可能

认为他们持股是为了其它实体的利益，因此现有的完

整性规定并不适用于他们。政府表示，这个看法不符

合设立法规的意图。

自行管理退休金（SMSF）的改革

联邦政府在2010年12月宣布了几个有关自行管理退休

金的变更，这些变更内容包括：

•	 采取各种措施以减少通过自行管理退休金的注册和

结转非法转移利益的风险 

•	 针对新建立的自行管理基金、新成员纳入已有的自

行管理退休金和转移至自行管理退休金的人员进行

背景认证

•	 新增对不合规计划推广者的惩罚和商业及民事制

裁，非法提前提取的有关税务利益将会按退休金的

最高税率（目前为45％）征税，另再加上附加额

此外，为防止及惩罚较为严重的退休金法规的违反，

联邦政府还宣布了其他措施：

•	 采取各种措施以减少通过自行管理退休金的注册和

结转非法转移利益的风险

•	 税务局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内要求任何违规予以纠正

•	 对违反法令的自行管理退休金托管人将采取强制教

育

此外由2010-11年开始，自行管理退休金支付的年注

册费将由150澳元提高到180澳元，而且须缴纳自行管

理退休金审计师的注册费，但是没有提供有关审计师

登记费的细节。

先前公告

联邦政府重申过去发布的公告：

•	 针对退休金实体损失递延特许期限由2011年6月30

日延伸至2011年9月30日

•	 更多地使用税号（TFN）作为一个普遍的鉴定方式

来查询退休金账户，这属于退休金改革（Stronger 

Super）的其中一项

•	 针对50岁以上或退休金余额不足50万澳元的人员，

从2012年7月1日起，优惠性缴纳上限额调至5万

元，此缴纳上限也将以指数调整，配合其他优惠上

限的浮动

•	 工资单必须标明企业为员工支付的退休金数额，当

企业停止支付定期的退休金时，企业须向有关单位

提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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